
臺南市安平區公所【開標主持人保密底價】作業流程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

開標主持人

監辦單位、

承辦採購單位

開標主持人、

承辦採購單位

隨到隨辦

隨到隨辦

隨到隨辦

 

※法令依據

1.依據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3項規定辦理。

2.依據本所政風室107年 2月 2日奉核簽呈辦理。

※應備證件   

無

※使用表格

  臺南市安平區公所各項採購決標紀錄

※作業注意事項

  

※承辦課室

行政課    電話 2951915


